
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校際選課申請表 

級別  
申請修課學期已為最後一年修習教育學程 

 是     否 

學號  申請修課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姓名  主修系所  

手機  e-mail  

校

際

選

課 

開課學校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老師 

    

    

    

依據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教育學程校際選課實施要點」暨相關規定辦理。 

因 □申請修課學期未開設上述課程 

   □開課時段與主修系所之必修課衝堂(需檢附主修系所開課資料) 

申請至他校修習上述課程，本人瞭解至他校修習之課程若欲採計為教育學程學分，需

於修習成績及格後另經師資培育中心審核通過後始可採計。 

本人已確認校際選課之課程需為他校相同類科教育學程所開設之課程。(請檢附相關證

明及欲選修課程大綱) 

此次為第     次申請校際選課，本人瞭解校際選課採計為教育專業課程總學分數不得

超過 8學分。 

申請人簽名：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師資培育中心 

審核意見 

□同意校際選課申請 

□不同意校際選課申請，理由為：                             

師培中心主任簽章： 

 


